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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瑞成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規劃

前言

我國體育班之設立，源自民國6 0年台灣

省政府訂頒〈台灣省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班設

置計劃〉，期能透過集中訓練之方式， 建立

運動人才培養網， 對具有潛能、優良運動記

錄之人才，作有計劃之長期培訓。民國65年訂

定〈重點發展學校單項運動辦法〉，由台灣省

教育廳及台北市教育局遴選運動成績優良之中

等學校，集中具有潛力之運動人員，有計劃之

長期訓練，以發展其優異之專長技術，為國爭

光，至於實施項目則有田徑、體操、游泳及桌

球等四項。重點發展單項運動辦法實施後，由

於成效良好，於是逐年增加辦理學校及運動項

目。而教育部亦於民國73年頒布〈重點發展單

項運動實施學校得依需要實施其他適當之編班

方式〉與〈國民中小學體育教育實驗班〉之行

政命令，解除常態編班之限制，培養優秀運動

人才之體育班級即依據上述法規運作。惟在課

程規劃上，則始終未曾頒布，直至民國87年才

依據「特殊教育課程、教材及教法實施辦法」

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將運動專長訓練納入正

式課程。因民國94年體育班被排除適用特殊教

法，教育部乃於民國95年訂頒「教育部主管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其中第八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體育班之課程，除依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外，應安排專項術科

課程，每週以十節課為原則。

前項專項術科之安排，得使用彈性學習節

數；正式課程仍應依課程綱要七大學習領域學習

節數百分比規範授課。設立體育班之國民小學，

應視實際需要，利用課餘時間安排補救教學，並

得利用例假日或寒、暑假辦理集訓工作。

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實施現況

由於國民中學體育班被定位為一般班級，

課程實施係依據民國95年訂頒之「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第八條規定

實施，未另行規畫，因此各縣市主管之國民中

學體育班課程實施，在程瑞福（2010）主持之

體育班訪視時即發現呈百花齊放之狀態，例如國

民中學之訓練次數有1-3次（占9％）者，也有

7-9次（占16％）者、訓練時間有60分鐘以下

（占5％）者，也有181分鐘以上（占43％）

者等，各校之差異頗大，以致產生以下之現象：

（一）部分學校體育班除運動專長學生外，亦招

收一般學生，因此僅能運用課餘時間從

事訓練工作，增加教師額外負擔，導致

教師授課意願低落，體育班經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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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班之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內容包含

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技能、健康環

境、運動與健康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學

習，即納入體育班學生特殊技能之學習

內容，其餘各學習領域內容均與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相同。

（三）體育班之運動技能學習內容包含基礎體

能、基本技術、專項體能、專項技術、

戰術運用、運動規則、運動知識、運動

傷害防護、運動科學、運動精神、運動

禮儀及人文素養等，規範體育班學生特

殊技能之學習內容。 

四、「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實施策略

（一）學校體育班課程應由體育委員會負責規

劃，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二）體育班課程設計以發展專項競技運動之

基礎能力為主，並以此原則設計課程。

（三）國民中學體育班之課程，除依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實施外，應安排專項術科課

程，每週以十節課為原則。

前項專項術科之安排，得使用彈性學習節

數或運用非學習節數安排專項術科課程。 

（四）九年級實施體育班教育時，得彈性調整

學習總節數，開設體育班課程。

（五）設立體育班之國民中學，應視實際需

要，利用課餘時間安排補救教學，並得

利用例假日或寒、暑假開設專項訓練課

程。 

（六）體育班之課程分為下列二類：

1. 一般學科課程：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

定實施。

2. 體育專業課程：包括培養競技運動興趣、

發掘多元競技運動潛能、鍛鍊基礎體能，

進而鍛鍊各專項體能、學習專項運動基

本技術、涵養運動精神及學習與運用戰術

等。

（七）學校應建立體育班學生一般學科課程、

體育專業課程及專項訓練之資料檔

案，作為追蹤輔導參考。

1. 各校應重視體育班學生之學習生活，提供

課業、生活及生涯輔導。

2. 體育班學生因故不適宜繼續在原班就讀

時，各校應積極輔導轉班或轉校。（曾瑞

成，2008）

結語

從以上體育班的探討可知，不論是民國

60年台灣省政府訂頒的〈台灣省公私立中等

學校體育班設置計劃〉或教育部民國95年訂

頒的〈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置要點〉，都期望能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

建立運動人才培養網，於國民中小學階段早期

發掘具有發展運動潛能之運動人才，透過集中

訓練之方式，對具有潛能、優良運動記錄之人

才，作有計劃之長期培訓，提供國民中學運動

績優學生進入高級中等學校繼續升學管道，銜

接中學階段優秀選手繼續培訓，並建立優秀運

動人才一貫培訓之體系為目的，事實上亦具備

一定之績效。惟不可否認的，體育班的經營仍

（二）部分學校未訂定體育班設置辦法或未成

立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規劃課程，以致無

法掌握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精神，運用

其它學習領域時數從事訓練，影響學生

學習權益及一般國民基本能力的培養，

宜有所改善。

（三）體育班在授課時數、課程編排、師資不

足、學生學習權益等多方面的問題困擾

下，導致各校體育班之經營績效產生相

當之落差，例如少數體育班設置校數較

多之縣市，其全中運成績卻遠遠落後體

育班設置校數較少之縣市，尤其發展校

數最多之運動種類，成績卻乏善可陳，

其中原因頗值得探討。

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規劃

一、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理念

透過國中體育班之訪視，了解國中體育

班課程確有規範之需要，因此規劃適當之課程

總綱供各個國民中學參考及規範適當之訓練時

間，以培養具備一般國民教育素養之優秀運動

選手，即成為本文擬訂國民中小學體育班課程

綱及經營策略時之重要理念，並概述如下：

（一）國中體育班課程法制化。

（二）提昇一般基礎學科能力，培養義務教育

應具備之基本能力。

（三）提昇專項競技運動之資優教育基礎。

（四）規劃專項競技運動基礎之專項術科、運

動訓練與比賽之統整課程。

（五）滿足競技運動資優教育之理念。

二、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之目標

國中體育班課程在上述理念下，期望能達

成下述具體目標：

（一）國民中學體育班學生獲得適性課程，讓

學生在學科發展與術科成績間取得平

衡，以發展全人教育。

（二）釐清相關單位、學校與人員之權利義

務。

（三）體育班措施法制化：專業學科、專項術

科、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等納入課程。

（四）提升體育班學生基礎學科能力。

三、「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建議案 

在國民中學體育班被定位為一般班級之情

形下，「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自須依循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僅能依體育班之實際需求做

小部分調整，因此本文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

基礎，並參酌國內、外國民中小學階段培育優

秀運動員之措施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後，擬定「國民中學體

育班課程綱要」建議草案如下：

（一）語文學習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百分之

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社會、藝術與人

文、自然與生活科技、數學、綜合活動

等五個學習領域，各佔領域學習節數之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體育班健康與

體育佔領域學習節數之百分之十至百分

之三十。亦即各領域均需保障基本學習

節數，以培養一般國民必須具備之基本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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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班之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內容包含

身心發展與保健、運動技能、健康環

境、運動與健康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學

習，即納入體育班學生特殊技能之學習

內容，其餘各學習領域內容均與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相同。

（三）體育班之運動技能學習內容包含基礎體

能、基本技術、專項體能、專項技術、

戰術運用、運動規則、運動知識、運動

傷害防護、運動科學、運動精神、運動

禮儀及人文素養等，規範體育班學生特

殊技能之學習內容。 

四、「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實施策略

（一）學校體育班課程應由體育委員會負責規

劃，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二）體育班課程設計以發展專項競技運動之

基礎能力為主，並以此原則設計課程。

（三）國民中學體育班之課程，除依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實施外，應安排專項術科課

程，每週以十節課為原則。

前項專項術科之安排，得使用彈性學習節

數或運用非學習節數安排專項術科課程。 

（四）九年級實施體育班教育時，得彈性調整

學習總節數，開設體育班課程。

（五）設立體育班之國民中學，應視實際需

要，利用課餘時間安排補救教學，並得

利用例假日或寒、暑假開設專項訓練課

程。 

（六）體育班之課程分為下列二類：

1. 一般學科課程：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

定實施。

2. 體育專業課程：包括培養競技運動興趣、

發掘多元競技運動潛能、鍛鍊基礎體能，

進而鍛鍊各專項體能、學習專項運動基

本技術、涵養運動精神及學習與運用戰術

等。

（七）學校應建立體育班學生一般學科課程、

體育專業課程及專項訓練之資料檔

案，作為追蹤輔導參考。

1. 各校應重視體育班學生之學習生活，提供

課業、生活及生涯輔導。

2. 體育班學生因故不適宜繼續在原班就讀

時，各校應積極輔導轉班或轉校。（曾瑞

成，2008）

結語

從以上體育班的探討可知，不論是民國

60年台灣省政府訂頒的〈台灣省公私立中等

學校體育班設置計劃〉或教育部民國95年訂

頒的〈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置要點〉，都期望能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

建立運動人才培養網，於國民中小學階段早期

發掘具有發展運動潛能之運動人才，透過集中

訓練之方式，對具有潛能、優良運動記錄之人

才，作有計劃之長期培訓，提供國民中學運動

績優學生進入高級中等學校繼續升學管道，銜

接中學階段優秀選手繼續培訓，並建立優秀運

動人才一貫培訓之體系為目的，事實上亦具備

一定之績效。惟不可否認的，體育班的經營仍

（二）部分學校未訂定體育班設置辦法或未成

立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規劃課程，以致無

法掌握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精神，運用

其它學習領域時數從事訓練，影響學生

學習權益及一般國民基本能力的培養，

宜有所改善。

（三）體育班在授課時數、課程編排、師資不

足、學生學習權益等多方面的問題困擾

下，導致各校體育班之經營績效產生相

當之落差，例如少數體育班設置校數較

多之縣市，其全中運成績卻遠遠落後體

育班設置校數較少之縣市，尤其發展校

數最多之運動種類，成績卻乏善可陳，

其中原因頗值得探討。

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規劃

一、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之理念

透過國中體育班之訪視，了解國中體育

班課程確有規範之需要，因此規劃適當之課程

總綱供各個國民中學參考及規範適當之訓練時

間，以培養具備一般國民教育素養之優秀運動

選手，即成為本文擬訂國民中小學體育班課程

綱及經營策略時之重要理念，並概述如下：

（一）國中體育班課程法制化。

（二）提昇一般基礎學科能力，培養義務教育

應具備之基本能力。

（三）提昇專項競技運動之資優教育基礎。

（四）規劃專項競技運動基礎之專項術科、運

動訓練與比賽之統整課程。

（五）滿足競技運動資優教育之理念。

二、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之目標

國中體育班課程在上述理念下，期望能達

成下述具體目標：

（一）國民中學體育班學生獲得適性課程，讓

學生在學科發展與術科成績間取得平

衡，以發展全人教育。

（二）釐清相關單位、學校與人員之權利義

務。

（三）體育班措施法制化：專業學科、專項術

科、課業輔導及生活輔導等納入課程。

（四）提升體育班學生基礎學科能力。

三、「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要」建議案 

在國民中學體育班被定位為一般班級之情

形下，「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綱」自須依循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僅能依體育班之實際需求做

小部分調整，因此本文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

基礎，並參酌國內、外國民中小學階段培育優

秀運動員之措施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後，擬定「國民中學體

育班課程綱要」建議草案如下：

（一）語文學習領域占領域學習節數之百分之

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社會、藝術與人

文、自然與生活科技、數學、綜合活動

等五個學習領域，各佔領域學習節數之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體育班健康與

體育佔領域學習節數之百分之十至百分

之三十。亦即各領域均需保障基本學習

節數，以培養一般國民必須具備之基本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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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值得省思改善之處，體育班之課程實施

即為明顯例子。因此本文即針對國中體育班課

程之理念、目標、建議至實施提供淺見，以供

國內各國中體育班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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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誤

作者來函

本刊第121期第4～14頁〈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現況與未來〉乙文（作者：王俊權／

教育部體育司司長），該文第5頁之圖1內容誤植，正確內容修正後如下：

註：全文更正內容請至教育部「體育及健康教育資訊網」下載

更正啟事

本刊121期第50-53頁「公立學校體育館委外民營時意外事件之法律責任」一文，作

者王凱立之服務單位誤植，應為「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特此更正，並向王

老師致歉。




